
关于对郭谢仪、陈卫民、李代云作退学处理的公示

生态工程学院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三年制专科2016级郭谢仪、艺术学

院音乐学专业四年制本科2014级陈卫民、机械工程学院机械类专业四年制

本科2016级2班李代云，在2017-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至今已超过两周

未报到注册且未履行请假手续。

根据《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六条之规

定，经学校研究，对郭谢仪、陈卫民、李代云三名同学作退学处理，请于

2017年11月11日前办理相关手续。对此处理若有异议也请在2017年11月11

日前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

特此公示。

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务处

2017年11月1日


